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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融资渠道

,

建立更广泛的银企合作关系

,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

限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亿元

,

期限

12

个月。向各银行申请的专项授信额度的相关事项如下

:

1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额度为

12,000

万人民币

,

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

,

主要用途为出

口押汇

,

减免远期结售汇、开立进口信用证、国内信用证、保函的保证金

;

2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额度为

20,000

万人民币

,

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

,

主要用途

为流动资金贷款

,

减免远期结售汇及开立进口信用证的保证金

;

3

、拟申请授信条件均为信用方式

;

4

、实际授信的额度和期限与用途以银行批准为准。

5

、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上述授信事项相关的所有协议及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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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已全部实施完毕

,

为了提

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

公司拟将公司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约

24,484.87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因受利息收入波动影响

,

具体金额以转出时实际金额为准

),

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

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募

投项目全部完成后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净额的

10%,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

意的意见后方可使用。公司本次拟使用节余募集资金为

24,484.87

万元

,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571,680.42

万元

的

4.28%

。 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

的意见后即可实施。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404

号文核准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

010

万股

,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93,480.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1,799.58

万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571,680.42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

并由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

2010

】第

01020002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

2010

年

12

月

28

日财会

[2010]25

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企业做

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

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

,

应计入当期

损益。公司对原计入资本公积的路演推介费用

67.38

万元转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核算

;

对于此项

,

公司已于

2011

年

03

月

13

日已经从自有资金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

故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21,732.20

万元

,

公司重新确

认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1,747.80

万元。

公司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节余

24,484.87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超

募资金账户剩余

350,625.46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正式投产。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募投项目中

流动资金需投入

57,164.77

万元。

2014

年公司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

,

募集资金使用与节余情况如下

:

(

一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71,529.38

万元

,

募集资金余额

14,947.69

万元

,

利息收入

9,537.18

万

元

,

共节余募集资金

24,484.87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节余金额

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

ＦＤＡ

和欧盟

ＣＥＰ

标准的肝素纳原料药生产建设项目

８６

，

４７７．０７ ７１

，

５２９．３８ １４

，

９４７．６９

利息收入

／ ／ ９

，

５３７．１８

合计

／ ／ ２４

，

４８４．８７

(

二

)

超募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超募集资金使用

187,170.59

万元

,

其中利息收入

52,525.32

万元

,

募集资金余额

350,625.46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剩余金额

受让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３６％

的股权

７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０

对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１

，

７００．００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

成立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

受让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０

受让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２４％

的股权

３

，

２８６．６６ ３

，

２８６．６６ ０

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增资后持股比例增加至

９６．４％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

Ｈｅｐａ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增资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０

归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８８

，

９００．００ ８８

，

９００．００ ０

购买土地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０

超募资金累计使用小计

１８７

，

１７０．５９ １８７

，

１７０．５９ ０

利息收入

／ ／ ５２

，

５２５．３２

未使用超募资金

２９８

，

１００．１４ ／ ２９８

，

１００．１４

合计

４８５

，

２７０．７３ １８７

，

１７０．５９ ３５０

，

６２５．４６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5

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

FDA

和欧盟

CEP

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项目已完成投入。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是该项目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肝素粗品采购

,

而肝素粗品采购价格较

首次公开发行编制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所参考的肝素粗品价格大幅下降

,

导致流动资金使用金额少

于计划使用金额

,

同时募集资金产生部分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有充足的营运资金

,

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

,

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项目

的节余资金

24,484.87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用于公司营运资金的周转。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直接或间

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

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

,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维护公司利益的需要

,

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规定。 因此

,

同意公司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因此

,

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

2014

年

4

月完成重大资产购买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独立财务顾问自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一年内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

因此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

1

、海普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进行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等有充足的营运资金

,

使得股东利益最

大化。

2

、海普瑞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

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海普瑞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普瑞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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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盘活闲置资金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

,

本着安全、谨慎的投资原则

,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

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基本情况

1

、投资目的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发展的情况下

,

提高公司短期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合理利

用闲置资金

,

为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2

、投资额度

:

根据自有资金情况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不超过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

投资额度包括将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

3

、投资方式

:

投资于低风险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

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政府机构债、地方政府债、中期票据

(

不含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

)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

(

包括协议存

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

)

等

,

不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

的银行理财产品以及信托产品。上述投资品种不得涉及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4

、额度使用期限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

、资金来源

:

在保证正常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进行上述投资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闲置资金。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投资理财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在实际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公告进展情况。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上述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

故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的要求

,

开展相关理财业务

,

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

,

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

严控

投资风险。

(1)

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

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

(2)

公司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

,

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

,

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

必要时要

求提供担保。公司财务负责人跟踪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及投资安全状况

,

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

,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并向董事会报告

,

避免或减少公司损失

;

(3)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4)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委托理财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

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相关投资活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

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股东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3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投资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13

年

8

月

27

日至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12,100

万元

,

已全部到期

,

已到期产品取

得收益

70.03

万元。

2014

年

4

月

16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投资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滚动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30,000

万元

,

已赎回产品取得收益

108.02

万元。尚有

20,461

万元产品未到期。

2014

年

8

月

2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

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7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累计购买低风险产品

70,000

万元

,

已赎回产品取得收益

0

元

,

尚有

70,000

万元产品未到期。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

品额度的议案》

,

同意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

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滚动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购买低风险产品

46,300

万元

,

已赎回产品取得收益

83.29

万元

,

尚有

21,800

万元产品未到

期。

五、审批程序和内部控制

1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规制定的要求进行投资。

2

、公司已经制定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

规范公司的委托理财行为

,

有利于公司防范投资风险

,

保证投

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增值。

3

、审批程序按照《公司章程》及《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

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

风险理财产品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

,

不会对公

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监事会审议情况

: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

品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

,

运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

,

择机投资安全

性、流动性较高的理财品种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

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5-006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以

4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锂、李坦、

单宇回避表决

,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将继续与关联方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道医药”

)

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600

万元

(

含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君圣泰”

)

将继续向关联方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多普乐”

)

租用部分闲置面

积用于临时办公及仓库厂房

,

公司支付给多普乐实业包括租金、管理费、水电费和公用系统费用的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61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15

年度预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情况

(

一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

、与关联方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将继续与上述关联方天道医药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

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600

万元

(

含税

)

。

2014

年度公司向天道医药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为

8,782.86

万元

(

含税

,

未经审计

)

。

2

、与关联方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继续向关联方多普乐租用部分闲置面积用于临时办公及仓库厂房

,

公司支付给多

普乐实业包括租金、管理费、水电费和公用系统费用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10

万元。

(1)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将继续向关联方多普乐租用部分闲置面积

6144.78

㎡用于临时办公及仓库厂房

,

租

金

66

元

/

㎡

(

含水电物业管理费

),

公用系统费用

89,020.60

元

/

月。

2014

年度公司向多普乐支付租金、管理费等实

际发生金额为

570.09

万元

(

未经审计

)

。

(2)

君圣泰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向多普乐租用其部分闲置面积约

186

㎡

,

租金为人民币

10,000

元

,

每月

15

日前向多普乐交付租金。

2014

年度君圣泰向多普乐租赁房屋实际发生金额为

12

万元

(

未经

审计

)

。

(

二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2015

年初至

2

月

16

日

,

海普瑞公司向关联方天道医药销售肝素钠累计发生

1059.59

万元

,

君圣泰向多普乐

租用房屋累计发生费用

2

万元

,

海普瑞向多普乐租用房屋累计发生费用

98.92

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天道医药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

,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李锂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

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19

号

,

经营范围

:

生物医药的技术开发

(

不含限制项目

);

低分子依诺肝素制剂

(

仅限小容量

注射剂

)

的分装、复配

,

依诺肝素原料药

(

低分子肝素钠

)

的生产及依诺肝素制剂

(

仅限小容量注射剂

)

的加工

(

以

上凭有效环保批复及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

,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

);

国内贸易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天道医药总资产为

21,007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17,467

万元

,

净利润为

1,319

万元。

(

未经

审计

)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多普乐持有天道医药

100%

的股权

,

李锂和李坦为多普乐的控股股东

,

天道医药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项下的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

天道医药为依法存续的公司

,

由于尚未获得欧美药政监管机构的批准产销规模尚小

,

但已实现利润且发

展前景良好

,

能够履行合同义务

,2013

年和

2014

年从公司采购肝素钠原料药均及时付款

,

不存在形成坏帐的

可能性。

(

二

)

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多普乐实业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7

日

,

注册资本

:23,00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李锂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19

号南

101

室

,

经营范围

:

研发氨基多糖生化制品

,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不含分销及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多普乐总资产为

31,618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787

万元

,

净利润为

-249

万元。

(

未经审计

)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多普乐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锂和李坦

,

多普乐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三项下的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

多普乐建设的多普乐医药园总建筑面积

24,141.61

平方米

,

目前有部分闲置办公用地、厂房及仓库可

以提供给公司及君圣泰使用。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天道医药销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600

万元

(

含税

)

的肝素钠原料药

,

将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

进行

,

与其他同类产品的销售客户同等对待。公司与天道医药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将遵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

并参照公司同类产品客户的销售价格、结算方式作为定价和结算的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继续向关联方多普乐租用部分闲置面积用于临时办公及仓库厂房

,

公司支付给多

普乐实业包括租金、管理费、水电费和公用系统费用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10

万元。

关联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

待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安排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和天道医药之间的交易事项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

,

属于公司正常

的销售行为。

2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公司同类产品的客户销售价格来定价和交易

,

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

,

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发生

,

预计此类交易仍将持续发

生

,

公司及天道医药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

且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低

,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监事会意见

1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

均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

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

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的独立意见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

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

行

,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公司

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鉴于以上原因

,

我们同意该事项。

3

、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的核查意见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

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

行

,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公司

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回避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5-00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0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出

,

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1:0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19

号

A539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监事

3

人

,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泽辉先生主持

,

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

,

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因此

,

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项议案发表核查意见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普瑞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

按照一

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

,

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回避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

,

运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

,

择机投资安全

性、流动性较高的理财品种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

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

露媒体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5-00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以下简称“会议”

)

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0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

一道

19

号

A539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

,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

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项议案发表核查意见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普瑞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关联董事李锂、李坦、单宇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

露媒体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63� � �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3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

)

预计

2015

年度将与关联方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楠梓电子”

)

、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

(

下称“先创电子”

)

、

沪照能源

(

昆山

)

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沪照能源”

)

、新士电子私人有限公司

(WUS Printed Circuit(Singapore)Pte.,

Ltd.(

下称“新士电子”

)

发生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商品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日常关联交

易。

2014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5,880.40

万元

(

未经审计

),

预计

2015

年度与上述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6,565

万元。

2015

年

02

月

16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

约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成品、工程物资 楠梓电子

３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８３２．２２ ２．００％

向关联人出售产品、设备 楠梓电子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３ ０．０１％

小计

３

，

９００．００ ３

，

８３９．５５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先创电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２０．４７ ０．４６％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先创电子

８０．００ ５１．８２ ３６．１３％

小计

２

，

０８０．００ １

，

５７２．２９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新士电子

５００．００ ４２６．７０ ３．５１％

小计

５００．００ ４２６．７０ －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沪照能源

２０．００ ７．２８ ５．０７％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沪照能源

１５．００ ０．０３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工程物资 沪照能源

５０．００ ３４．５５ ０．０２％

小计

８５．００ ４１．８６ －

合计

６

，

５６５．００ ５

，

８８０．４０ －

(

三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

２０１５

年年初至披露日

发生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成品、工程物资 楠梓电子

３

，

８００．００ ４７９．７６

向关联人出售产品、设备 楠梓电子

１００．００ －

小计

３

，

９００．００ ４７９．７６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先创电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２１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先创电子

８０．００ ６．４８

小计

２

，

０８０．００ ２１７．６９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新士电子

５００．００ ６３．９６

小计

５００．００ ６３．９６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沪照能源

２０．００ ３．８３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沪照能源

１５．００ ０．９６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工程物资 沪照能源

５０．００ －

小计

８５．００ ４．７９

合计

６

，

５６５．００ ７６６．２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基本情况

1

、楠梓电子

楠梓电子成立于

1978

年

5

月

,

并于

1991

年

2

月

5

日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注册地址为中国台湾地区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区开发路

37

号

,

公司董事长为徐汉忠。主营业务为各种印刷电路板之制造、加工、组装

及销售。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楠梓电子实收资本为新台币

3,191,206

千元

,

合并总资产为新台币

11,469,993

千元

,

合

并净资产为新台币

6,106,661

千元

;2014

年前三季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新台币

5,216,412

千元

,

实现合并净利润

新台币

240,483

千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新台币对人民币汇率现金买入价为

4.8370:1;

现金卖出价为

5.0000:1(

以

上财务数据已经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银行

)

。

2

、先创电子

先创电子系经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昆经开资

(2000)

字第

233

号文批准

,

于

2000

年

5

月

在江苏昆山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该公司住所为江苏省昆山综合保税区楠梓路

333

号

,

公司法人代表为林明

彦

,

经营范围为

:

电脑、电子、通讯产品之周边设备的组装

(

国家限制生产加工的产品除外

);

线路板的后制程加

工、包装

;LED

灯等照明器械及装置的设计及组装

;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产品的售后服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先创电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2,250

万美元

,

总资产为

71,147

万元人民币

,

净资

产为

42,423

万元人民币

;201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7,901

万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1,003

万元人民币

(

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

。

3

、沪照能源

沪照能源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

,

工商注册地址为开发区澄湖路

218

号

2

号房

,

公司法人代表为林明彦。公

司经营范围

:

光电照明器件及节能芯片、电源模块等光电应用产品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光电产品相关技

术的咨询与服务

;

电子元器件和电子产品的销售

;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

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沪照能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2,600

万元人民币

,

总资产为

3,482

万元人民币

,

净

资产为

2,998

万元人民币

;201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71

万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626

万元人民币

(

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

。

4

、新士电子

新士电子于

1998

年在新加坡设立

,

住所为

2 Corporation Road #07-05 Corporation Place Singapore

618494,

公司董事长为陈志康。该公司成立后曾一度从事印刷电路板的生产

,

后由于经营情况不佳

,

于

2001

年

起不再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制造业务

,

而转型专注于印刷电路板的销售和工程服务业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新士电子注册资本为

2,642

万美元

,

总资产为

2,099

万美元

,

净资产为

2,064

万美元

;

201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3

万美元

,

净利润为

43

万美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

6.1525(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货币网

)

。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先创电子、沪照能源、新士电子均系楠梓电子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

股权的子公司或孙公司

,

楠梓电子之

全资子公司沪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99,766,945?

股

,

持股比例为

23.88%,

是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上述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四款“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

,

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

,

楠梓电子作为公众公司在台湾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多年

,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亦相对稳定

,

以往交易

均能按照协议履约。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一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由于公司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及部分零配件国内目前不能生产

,

或能够生产但品质稳定性较差

,

或

能够生产但价格高于从国外购买等方面的原因

,

为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

有效控制和降低采购成

本

,

公司需要委托楠梓电子采购部分原材料及机器设备零配件

, 2003

年

3

月公司据此与楠梓电子签订了相应

的关联交易协议

,

付款天数为

T/T 60

天

,

合约长期有效

;

同时因老厂处于整体搬迁进程中

,

出于生产调配需要

,

公司采取订单的形式委托楠梓电子代为生产部分半成品

,

并以市场价格计价

;

另外为了盘活资产

,

公司按照

市场价格向楠梓电子出售了部分闲置的印制电路板生产专用旧机器设备。

2

、先创电子在经营其主营业务电脑、电子、通信产品之周边设备的组装业务时

,

需要采购部分印制电路

板产品作为其原材料。

2005

年

7

月

,

公司与先创电子签署了关联交易协议

:

约定公司与先创电子发生的关联销

售按市场其他非关联方销售同等对待

,

采用公司预计生产成本加成

10%

定价

,

销售收款天数为

T/T60

天

,

合同

长期有效。另外先创电子采取订单的形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采购部分印制电路板产

品

,

并以市场价格计价。

同时由于先创电子是位于综合保税区的企业

,

其部分国内供应商没有进出口权

,

根据相关规定

:

综合保

税区企业只有向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采购国产原材料、包装物料等

,

方可由后者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

退税手续。为此先创电子以市场价格向具有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资格的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昆

山易惠贸易有限公司采购部分原物料以降低采购成本。

2011

年公司收购了昆山先创利电子有限公司

(

下称“先创利”

)100%

股权

,

主要用作生活配套。因先创利的

部分职工宿舍用房闲置

,

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2013

年先创利与先创电子按照市场价格签订了房屋租赁协

议

,

租期三年

,

月租金每套间人民币

1,200

元。

3

、因公司厂区建设及维护需要

,

公司根据施工进展

,

通过零星订单的方式

,

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定制

了

LED

灯具等部分工程物资。同时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公司按照市场价格与沪照能源签订了厂房及宿舍租

赁协议。其中

,

厂房为每月

25

元

/

平方米

;

管理人员宿舍按照不同的房型分别为每套

950

元

/

月、

1000

元

/

月、

1050

元

/

月

;

普通员工宿舍为每个床位

60

元

/

月。另外

,

公司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销售少量产品、商品。

4

、

2015

年

,

我公司与新士电子续签了营销和服务协议

,

约定由新士电子为公司部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提

供代理销售服务

,

并负责市场开发和客户维护责任

;

佣金比例为销售金额的

1.5%-5%,

合同有效期两年。公司

同期支付给其他非关联专业代理商的代理费

,

视其提供的服务不同为销售金额的

2%-5%

。新士电子的代理

费用是在上述条件基础上

,

根据代理责任、客户关系等确定。

本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诚信的原则

,

选择合作方

,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

价原则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楠梓电子的关联交易协议已经公司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合同长期有效

,

并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在

2015

年继续有效。

公司与先创电子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新士电子签订的营销和服务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先创电子的其他关联交易协议已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0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

,

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在

2015

年继续有效。

公司与沪照能源签订的厂房及宿舍租赁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与新士电子续签的营销和服务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

协议的主要内容参见上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本公司向楠梓电子采购部分原材料及机器设备零配件系因楠梓电子作为具有三十多年印制电路板

生产经验的中国台湾地区上市公司

,

在中国台湾地区原材料和设备零部件供应商中具有较高声誉

,

通过其统

一采购可降低公司采购成本

,

并且可为公司所需的少量多样零配件产品进行整理、装箱等

;

向楠梓电子采购

半成品是因为老厂处于整体搬迁进程中

,

出于生产调配需要

,

该交易有利于公司控制采购成本

,

保障公司利

益最大化

;

公司按照市场价格向楠梓电子出售了部分闲置的印制电路板生产专用旧机器设备

,

是为了盘活资

产

,

提升资产效率。

2

、向先创电子销售产品、商品属于公司正常的销售活动

,

向先创电子出租房屋是为了提高资产使用效

率。

3

、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定制

LED

灯具等部分工程物资出于公司厂区建设及维护需要。向沪照能源出

租厂房及宿舍是为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以市场价格向向沪照能源销售少量产品、商品属于公司正常的销

售活动。

4

、向新士电子支付佣金亦系出于本公司在东南亚地区为客户提供良好销售服务的需要。

5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

,

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遵循公允、公平、

公正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除绝对金额较小的房屋租赁业务外

,

本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低

,

未对本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

,

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

,

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经审慎审核

,

认为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发生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

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除绝对金额较小的房屋租赁业务外

,

公司近

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低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专项意见

;

3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63� � �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4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等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

事长吴礼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

(

下称“先创电子”

)

、沪照能源

(

昆山

)

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沪照能源”

)

、新士电

子私人有限公司

(WUS Printed Circuit(Singapore)Pte.,Ltd,

下称“新士电子”

)

均为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楠梓电子”

)

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

股权的子公司或孙公司

,

且楠梓电子的全资子公司———沪士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

下称“沪士控股”

)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持股比例为

23.88%),

故本公司

(

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包含全资子

公司

)

与楠梓电子、先创电子、沪照能源、新士电子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本公司与楠梓电子的日常采购关联交易协议在

2015

年继续有效

,

预计

2015

年度

,

本公司向其日常采

购金额不超过

3,800

万元人民币

,

向其销售产品、设备的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同意本公司向先创电子销售产品、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在

2015

年继续有效

,

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向

其销售产品、商品的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本公司与先创电子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

,

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向其收取的租金不超过

80

万元人民

币。

同意本公司通过零星订单的方式

,

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定制

LED

灯具等部分工程物资

,

预计

2015

年本

公司向其采购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

同意本公司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销售产品、商品

,

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向

其销售产品、商品的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人民币。

根据本公司与沪照能源签订的厂房及宿舍租赁协议

,

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向其收取的租金不超过

20

万

元。

同意本公司与新士电子签订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

预计

2015

年本公司支付其佣金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意见

,

详见

2015

年

2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项意见》。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

2015

年

2

月

1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折合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综合授

信额度

,

期限

1

年。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63� � �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5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３

，

２８６

，

９３０

，

１４０ ３

，

０１７

，

３５８

，

１１６ ８．９３％

营业利润

－２７

，

００４

，

０２６ ２２９

，

５５１

，

０２３ －１１１．７６％

利润总额

－４

，

７１０

，

７９９ ２１９

，

１０２

，

８５６ －１０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１０９

，

１９８ １７９

，

９９１

，

９８５ －１０６．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 ０．１１ －１０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７％ ５．３４％ －５．７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５

，

４４２

，

８９６

，

４１６ ４

，

８０７

，

１６２

，

５６０ １３．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

，

２２２

，

１５５

，

９５９ ３

，

３８０

，

５５４

，

３６９ －４．６９％

股本

１

，

６７４

，

１５９

，

７６３ １

，

３９５

，

１３３

，

１３６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９２ ２．４２ －２０．６６％

注

:

上表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

2014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较

2013

年同比增长

8.93%

。因处于昆山新厂、老厂搬迁交替的特殊期间

,

相

关费用大幅增加

,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第一期印制电路板项目建设顺利

,

进度加快

,

进

入试生产阶段

,

相应费用亦有较大增加

,2014

年度公司收益性财务指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

出现一定程度的

亏损

,

但公司相关业务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2

、

2014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

2013

年变动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总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2014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的业绩变动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36� � �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5-01�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钱翠屏的通知，

2015

年

2

月

13

日，钱翠

屏将已质押在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

9,000,000

股公司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86%

）提前解除质押

4,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93%

），并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关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钱翠屏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11,018,5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4%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6,518,5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1%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票为

4,500,000

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

40.84%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3%

。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19� � �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1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元债发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优化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在境内外市场开展直接融资的议案》，批准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宝运企业有限公司在境外分次发行欧元债， 相关公告请参见

2015

年

1

月

27

日的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公司

2015

年

2

月

3

日起在境外召开关于上述欧元债首次发行的系列路演推介会。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

司成功完成了

5

亿欧元的

3

年期无抵押债券定价，票面利息

1.625%

，到期日为

2018

年

2

月

23

日，每年付息一

次。此次欧元债券将在香港联交所及爱尔兰联交所（环球交易市场）同时上市。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10

债券代码：122226� � � �债券简称：12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0306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

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32� � �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15-008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0283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

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2015年 2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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